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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继续做好电石、焦化行业准入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发改

办产业[2007]164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建设兵团

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（经委、工业局）： 按照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关于加强电石生产企业行业准入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发

改产业[2006]1222号）要求，经各省行业主管部门核实推荐，

我委组织专家复核及网上公示，2007年3月，我委向社会公布

了“符合电石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）” （国家

发展改革委公告2007年17号）。在2006年开展电石行业准入管

理工作中，各地行业主管部门都比较重视，申报材料基本符

合各项工作要求，但也有个别地区对申报企业的工艺装备和

环保设施及效果等情况没有进行现场核实，申报材料与实际

不符。为进一步推进电石行业结构调整，促进电石工业结构

升级，继续做好电石行业准入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2007年申报符合电石行业准入条件工作的具体要

求。 （一）各地电石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关于加强电石生产企业行业准入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发

改产业[2006]1222号）要求，组织好本地电石生产企业的报送

工作。 （二）企业的电石炉型要求：单台电石炉电极功率

≥12500KVA（企业内不存在小于12500KVA小炉型）。每台

电石炉都必须配备相应的环保除尘设施，并经省级环保部门

验收合格。 （三）报送材料截止日期为2007年8月30日。申报

材料一式两份，并提供相应的电石炉和环保设施的现场照片



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 二、各地要加强对电石生产企业日常监

管，对已公告符合准入条件的电石生产企业实行动态管理。

我委对公告企业进行不定期抽查，一旦发现申报不实或不能

保持符合准入条件的情况，将予以取消公告资格。 三、企业

公告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为各地电石行业主管部门的日常工

作。今后各地区按本文件要求，于每年8月底前定期报送，不

再另行通知。 四、关于焦化行业企业准入管理报送工作，请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焦化行业结构调整工

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产业[2006]939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本

地焦化行业准入管理及报送工作。 联系人：曹云峰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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